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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9 年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》  

本函旨在感謝貴委員會於 2009年 10月 17日 (星期六 )聽取我

們的意見。我們現促請各位投票反對有關條例草案或考慮修訂該條

例草案。因此，我們現再次來信，希望澄清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

長所作的一些言論，並且提出一些各位在考慮該條例草案時或感興

趣的事項。  

首先，關於早前於 2002年、 2004年和 2005年的立法減薪，

認為當時每年減幅是根據一個既定機制而定的說法並不正確。 2 0 0 4

年和 2005年分別減薪 3%，是根據當時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

生任意決定的數字 6 %  而定，旨在將薪酬帶回 1997年的水平。在 2003

年至 2 0 0 6年期間 (包括首尾兩年 )，當局沒有進行任何薪酬趨勢調查，

因此根本無法跟從  “既定的機制 ”。  

其中一名委員曾正確地指出，立法減薪並非處理公務員薪

酬的恰當方法，適當的諮詢才是更恰當的機制。我們完全支持這個

立場，並希望有關方面能以確保一支穩定公務員隊伍為原則，在未

來數年設立一個薪酬調整機制，並就人員的薪酬調整要求，進行真

正的諮詢。在薪酬調整方面，當局必須讓人員參與，並以不會削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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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薪酬為前提，就薪酬與人員達成有關協議。  

關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是次薪酬調整所考慮的六項

因素，法案委員會會議已正確地集中討論當局所考慮的人員士氣和

薪酬調整要求等兩項因素。會上，常任秘書長曾概述當局在研究低

層和中層級別人員士氣時的立場。他表示，當局已決定在考慮這兩

個級別對減薪建議的負擔能力時，必須寄予同情。另一方面，當局

在 研 究  “高 層 級 別 ”  人 員 士 氣 時 ， 曾 認 為  “負 擔 能 力 ”  的 問 題 不

大。當時，委員曾正確地質疑當局的邏輯和對人員士氣的評估。委

員指出，不論根據任何標準，高層級別減薪 5 .38% 是很大的幅度，

並 明 顯 會 影 響 高 層 級 別 中 薪 金 介 乎 港 幣 48 ,401元 至 100 ,000元 的 人

員。我 們 同 意 減 幅 5 . 3 8 % 的 負 擔 太 重 ， 並 會 嚴 重 影 響 人 員 士 氣 。  

另一名委員又正確地指出，減幅 5 . 3 8 %  是史無前例的。2002

年，高層、中層和低層級別分別減薪 4 .42%、 1 .64% 和 1 .58%。 200 4

年和 2005年則分別全面減薪 3%。過往的減薪均不能與今年的減薪建

議相比。  

我們希望重申我們的立場，即 5 .38%這個數字是因兩間公司

的有問題調查數據所致，所以，是完全無法接受的。任何透過立法

作出的減薪建議應以清楚明確和經適當確認的薪酬趨勢調查數據為

基礎，即須把該兩間備受爭議的公司的數據剔除。我們對於那些從

已適當通過納入調查範圍的 139間公司中的 1 1 9間公司所收集得的數

據，並無異議。我們曾在 2009年 6月 11日提交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

薪酬要求中作出相同要求，即薪酬調整如下：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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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層薪金級別  中層薪金級別 低層薪金級別
經確認的結果 * 

(薪酬趨勢總指標 ) 
-1.59% +0.83% +0.75% 

扣除年度遞增薪額開支  
 

-0.59% -0.64% -0.79% 

薪酬調整  
  (薪酬趨勢淨指標 ) 

-2.18% +0.19% -0.04% 

* 根據 119間公司的薪酬趨勢調查數據  
 
這些數據支持低層及中層薪金級別凍薪，以及高層薪金級

別減薪 2 . 1 8 %，對後者而言這減幅 ‘可以負擔 ’，而且所根據的調查數

據亦沒有爭議或受法律挑戰。  

鑑於這範疇中所說的 “高層薪金級別 ”甚至包括公務員最低

層的管理人員，有些委員曾提出有關負擔能力的問題。在 10月 1 7日

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，與會人士曾討論擬議法例的適當門檻標

準，例如，一位委員曾提出設定在港幣 10萬元。事實上，現行機制

已就高層薪金級別及以上作出合情合理的分項，即薪酬水平調查 (每 6

年一次，上次在 2006年進行 )收集數據所使用的 5個薪金級別制度。  

在薪酬水平調查 (及 2007年起的薪酬趨勢調查 )中，有關數據

按 5個級別收集，高層和中層薪金級別各分為兩層級。在 2009年，高

層薪金級別的第 I級涵蓋的薪酬範圍為港幣 48 ,401至 77 ,675元，而第 I I

級涵蓋的薪酬範圍則為港幣 77 ,676至 97 ,545元。據此，警隊指揮職級

的門檻設定如下：  

 第 I級  港幣 48 ,401至 77 ,675元  
  (即督察／高級督察／總督察／警司第一個增薪點 )  
 第 I I級  港幣 77 ,676至 97 ,545元  
  (即警司第二個增薪點或以上／高級警司 )  
 首長級  港幣 106 ,400元以上 (即總警司及以上職級 )  

 
透過比較，委員可留意到，曾承諾與公務員隊伍並肩承受

減薪的政治任命官員的現時薪酬，介乎港幣 134 ,150至 223 ,586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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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政府當局曾說明不會撤回或修訂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

條例草案》，我們促請各位委員提出修訂，以尋求可避免士氣嚴重

惡化的中庸之道。  

警察評議會職方認為，既定的機制必須遵從，有關薪酬調

整必須符合獲通過納入調查範圍的 119間公司所提供的數據結果，即

減薪 2 .18%的門檻設定在第 I I級或首長級，而在其下的所有薪金級別

全部凍薪。  

 
 

      
警司協會 香港警務督察協會 海外督察協會 警察員佐級協會 
主席岑維健 主席廖潔明 主席韋理民 主席鍾錦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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